
基层以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评价细则
被评价单位：                                    年   月   日
	评价项目
	评价要素
	分值
	评价内容
	得分

	
	
	
	
	自评得分
	审评得分

	1

监督组织
	1.1组织设立
	15
	所辖地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同步组建率每少10%扣2分，扣完为止。
	
	

	
	1.2工作保障
	6
	有专门人员、办公场所、工作经费，公布联系方式，少一项扣1.5分。
	
	

	2

监督制度
	2.1工作制度
	12
	建立矛盾隐患排查制度、监督检查制度、信息报送制度、与劳动监察协作制度、监督情况定期发布制度和交流研讨制度，少一项扣2分。
	
	

	
	2.2工作资料
	8
	建立规范完整的工作记录，包括监督登记、监督处置、处理情况反馈、结案归档等内容，少一项扣2分。
	
	

	3

监督活动
	3.1日常工作
	20
	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行动、畅通职工诉求表达渠道、对下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供指导和支持、发生重大情况及时向上级工会报告、做好与政府劳动监察部门的联系协作，少一项扣4分。
	
	

	
	3.2活动开展
	20
	全面开展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活动，及时贯彻落实上级工会重大活动部署，少一项扣10分。
	
	

	
	3.3工作培训
	10
	每年组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培训，监督组织成员持证上岗，少一项扣5分。
	
	

	
	3.4活动成效
	9
	辖区内劳动法律监督工作全面推进、特色鲜明、成效明显，少一项扣3分。
	
	

	4

加减分项目
	加分项目
	
	（1）工作有创新，形成特色经验，获得上级工会会议推广、媒体宣传报道，国家级的加5分，省级的加4分，市级的加2分，县级的加1分。（2）监督有力，及时化解劳动关系矛盾隐患或提供有价值信息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化解，特别重大影响的加5分，较大影响的加3分，一般影响的加1分。
	
	

	
	扣分项目
	
	（1）所辖范围内发生重大集体性劳动争议、职工群体性事件，没有按要求及时报送或隐瞒不报，发生一起扣3分；（2）发生重大劳动争议或职工群体性事件，未及时参与处理，造成严重后果，发生一起扣除3分。
	
	

	合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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